
蔡甸区医疗保障局 2024 年整体支出绩效目标表

资金单位：万元

部门（单

位）名称
武汉市蔡甸区医疗保障局

填报人 谢娜 联系电话 17771899060

部门总体

收支情况

总体收支情况
当年金

额
占比

近两年收支金额

2023 年 2024 年

收入

构成

财政拨款 7999.76
减少

99.19%

16139.9

9
7999.76

其他资金 65 0.81% 65 65

合计 8064.76 100%
16139.9

9
8064.76

支出

构成

基本支出 1394.76
增长

17.29%
1326.92 1394.76

项目支出 6670
减少

82.71%
14813.0 6670

合计 8064.76 100%
16139.9

9
8064.76

部门职能

概述

1、贯彻落实中省市关于医疗保障方面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拟定全县医疗保险、生

育保险、医疗救助、大病保险等有关医疗保障方面的规章、草案、计划、政策并组织

实施。

2、制定区医疗保障基金监督管理办法并组织实施，管理使用医疗保障基金，建立健全

医疗保障基金安全防控机制，推进医疗保障基金支付方式改革。

3、制定区医疗保障筹资和待遇政策，统筹城乡医疗保障待遇标准，建立健全与筹资水

平相适应的待遇调整机制。

4、根据省市药品、医用耗材、医疗服务项目、医疗服务设施等医保目录和支付标准，

健全完善全区纳入医保支付的药品、医用耗材、医疗服务项目、医疗服务设施等医保

目录和支付标准，建立动态调整机制。

5、贯彻执行省、市药品、医用耗材价格和医疗服务项目、医疗服务设施收费等政策，

对全区药品、医用耗材价格和医疗服务项目、医疗服务设施收费进行监督管理。建立

医保支付医药服务价格合理确定和动态调整机制，推动建立市场主导的社会医药服务

价格形成机制，建立健全价格信息监测和信息发布制度。

6、贯彻落实省市药品、医用耗材的招标采购政策并监督实施，指导全区药品，医用耗

材招标采购工作。

7、制定并组织实施全区定点医药机构协议和支付管理办法，建立健全医疗保障信用评

价体系和信息披露制度，监督管理纳入医保范围内的医疗服务行为和医疗费用，依法

查处医疗保障领域违法违规行为。

8、负责全区医疗保障经办管理、公共服务体系和信息化建设；组织制定和完善异地就

医管理和费用结算政策；建立健全医疗保障关系转移接续制度。



年度工作

任务

基本医疗保障工作将进一步强化党建引领，提高政治站位，全面从严治党，在经办服

务中在认真贯彻落实各项医疗保障政策，推进医疗保障改革，继续加强基金监管。

1、认真贯彻执行中央、自治区、市关于医疗保障工作的各项决策部署，坚定贯彻全面

从严治党要求，统筹推进医疗保障系统党的建设；压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加强

政风行风建设，有效推进党风廉政建设社会评价工作；持续推动“打击欺诈骗保、维

护基金安全”有力推动医保管理服务高质量运行。

2、认真做好 2022 年度基本医保参保工作。

3、加大基金监管力度，强化基金监管手段，确保基金安全。

4、增强担当意识、坚定不移深化医保改革。以医疗保障“十四五”规划为指引，准确

把握新时代医保改革发展的形势，朝着“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

的新发展目标，持续推进医保改革。增强与卫健、人社等相关部门的合作意识，协同

各方形成合力。

5、加强医疗保障服务质量提升，进一步简政放权，优化服务流程，不断改善服务态度，

改进服务质量，着力净化医疗保障市场环境，推进医疗保障公共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

民化人性化。同时，进一步加强医疗保障政策宣传，做好政策解读，更好地为广大参

保群众服务。

项目支出

情况

项目名称 项目总预算
项目本年度

预算
项目主要支出方向和用途

2024 年蔡甸区医保局综合

性工作经费
50 50 价格管理、服务管理、运转

经费

2024 年政府购买服务 64 64
政府购买社会服务基本医

疗经办服务

2024 年劳务派遣人员经费 22 22 劳务派遣劳务报酬

2024 年基金审计经费 3 3

委托第三方机构开展上述

审计（一辩稿服务中心基金

审计）

2024 年医疗救助 1800 1800 贫困人口基本医疗有保障

2024 年医疗救助手续费 10 10
医疗救助业务代理手续（业务代

理手续费）

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财政

补助
2100 2100 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财政补助

国破企业、困难企业退

休人员医保财政补助
2028 2028

国破企业、困难企业退休人员医

保财政补助（财政补助享受待遇

经费）

劳模、离休人员和伤残

军人医保财政补助
28 28

劳模医保财政补助 （财政补助

享受待遇经费）

聘用公共服务岗人员经

费
91 91

聘用公共服务岗人员经费（13

人）

特殊人群医疗费缺口补

助
300 300

特殊人群医疗费缺口补助（财政

补助享受待遇经费）

医疗保险经办服务工作

经费
25 25

开展医保中心经办业务工作

（各类文件、资料、表格印刷费、

医疗保险政策宣传和医疗保险

条例的普及等活动宣传服务费、



政务中心医保窗口工作日午间

值班及周六延时服务、业务工作

专项办理经费）

医疗保障管理工作经费 20 20
开展医保中心管理工作（修理和

维护费用、会计咨询服务、档案

达标整理费）

聘请公共服务岗人员经

费
28 28

聘请公共服务岗人员经

费

两地稽核 36 36

根据参保人员待遇稽核办

法对就医人员进行定期和

不定期的稽核，为了基金安

全对两定机构不定期检查，

委托第三方审计基金。

年度目标 1：医疗保障服务管理机制建立健全。医保综合管理服务能力不断提高。保障正常运行

价格，无价格违规行为。以收定支、收支平衡、保障适度、略有结余。营造医保基金监管良好氛

围。机关后勤管理情况得到保障。

年度绩效

指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指标值确

定依据
近两年指标值 预期当

年实现

值前年 上年

产出

指标

质量指标

医疗服务价格

水平、工作正常

运转

不断优

化、单位

不出现缺

口

不断优

化、单位

不出现

缺口

计划标准

质量指标

执行打击欺诈

骗保工作完成

率

100% 100% 计划标准

质量指标
审计工作质量

达标率
100% 100% 计划标准

数量指标
基本医疗保障

基金收入
≥4 亿 计划标准

数量指标

检查医疗机构

是否有欺诈骗

保行为次数

≥20 次 ≥20 次 计划标准

数量指标
购买劳务派遣

人数
13 人 30 人 行业标准

数量指标 审计工作效率 100% 100% 计划标准

效益

指标

时效指标
资金及时拨款

率
100% 100% 计划标准

时效指标 工作正常运转
工作不出

现缺口

工作不

出现缺

口

行业标准

时效指标
审计工作按时

完成率
100% 100% 计划标准

社会效益指标
规范两定机构

行为
497 家 计划标准

社会效益指标
执行打击欺诈

骗保情况
100% 100% 计划标准



社会效益指标

机关服务人员

及后勤管理情

况

符合并

得到保障

符合并

得到保

障

计划标准

经济效益指标
检查医疗机构

次数
≥20 次 ≥20 次 计划标准

满意度

指标

服务满意度指标
参保人员医疗

保险待遇
≥95% 计划标准

服务满意度指标
调查问卷满意

度
≥90% ≥90% 计划标准

……

年度目标 2：采取多种形式做好医疗保险政策宣传和医疗保险条例的普及活动，在贫困人口基本

医疗问题从根本上解决因病致贫，得到医疗保障，切实做好医疗救助工作情况。

年度绩效

指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指标值确

定依据
近两年指标值 预期当

年实现

值前年 上年

产出

指标

质量指标
医疗救助政策覆

盖率
≥90% 计划标准

质量指标
医疗救助政策覆

盖率
≥90% 计划标准

数量指标 救助人次数
≥50000

人次
计划标准

数量指标 参保覆盖率 ≥88% ≥88% ≥90% 行业标准

数量指标 聘用人数 13 人

数量指标
城乡居民医保参

保人次数

≥29500

人
≥30000 人

≥310000

人

数量指标
职工医保参保人

次数

≥95000

人
≥98000 人

≥100000

人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医疗救助工作情

况
切实做好 计划标准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标

受众调查问卷满

意度比率
≥90%

调查问卷满意度 ≥90% ≥90% 计划标准

服务对象满意度 服务对象满意度 ≥88% ≥88% ≥90% 计划数据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

象满意度指标

参保对象满意度

（双评议）
98% 98% 99%

社会公众或

服务对象满

意度指标

……



年度目标 3：不定期委托第三方检查两定机构，切实做好稽查工作。

年度绩效

指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指标值确

定依据
近两年指标值 预期当

年实现

值前年 上年

产出指

标

数量指标
购买劳务派

遣人数
4人

计 划 指

标

数量指标
两定机构稽核工

作完成

≤260

件
≤300 件

≤300

件

数量指标
对定点医药机构

检查数量

≥170

家

满意度指

标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

象满意指标

受众调查问卷满

意度比率

≥

98%
满意度指标

效效指

标
社会效益指标 社会服务人员 符合

历 史 标

准


